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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07         证券简称：江阴银行         公告编号：2017-006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行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诉讼或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近日，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的控股子

公司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收到苏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达的传票，传票案号为“（2016）苏 05 民初 787 号”,具体

事项如下：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1、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熟支行 

住所：常熟市长江路 143、145号 

负责人：王中平 

2、被告：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四川省达州市宣汉县东乡镇石岭大道 337号 

法定代表人：钱惠丰 

（二）诉讼事由： 

被告与原告签订《票据代理回购协议》，委托原告代理被告进行银行承兑汇

票卖出回购业务、代理银行承兑汇票转贴现等票据买卖业务。由于被告未能在约

定的回购日期履行回购义务，诉原告垫款。 

（三）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垫款本金 89,793,716.02 元,并支付原告计算至 2016

年 11 月 4 日的利息 21,031,969.07 元，以及自 2016 年 11 月 5 日起，以垫款本

金为基数，按每日万分之五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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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判令被告偿付原告律师费 869,728元。 

3、本行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四）诉讼进展 

本案将于 2017年 3月 23 日进行证据交换。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诉讼事项外，本行（包括控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

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上述案件经本行和宣汉诚民村镇银行会同律师分析：1、此案与本行《招股

说明书》所披露的恒丰嘉兴分行诉宣汉诚民村镇银行案系同一性质案件，嘉兴案

现经嘉兴南湖区人民法院委托司法鉴定，原告提供的《票据代理回购合作协议》

涉嫌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印章被伪造、私刻，且公安机关尚未侦查终结，依法一审

裁定驳回原告起诉；2、嘉兴案所涉票据代理回购业务，系恒丰银行与票据中介

涉嫌采取伪造、私刻公章等手段，冒用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名义从事的票据买卖；

目前宣汉县公安局已将此类涉嫌伪造、私刻公章案件并案处理；3、宣汉诚民村

镇银行的业务范围和经营区域均受到限制，其不具备票据交易主体资格，实际也

未从事过任何票据回购业务，截至本公告发出日亦无任何票据回购业务收入或支

出。 

目前此案尚未开庭审理，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尚未见到原告提供的相关证据，

本行及宣汉诚民村镇银行将积极应诉，依法全力维护投资者利益，并就本次诉讼

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诉状 

2、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传票 

特此公告。 

 

江苏江阴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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